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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接受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 A”、“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其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保荐人及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

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本上市保荐书中，除上下文另有所指，释义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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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VANKE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1490G 

注册资本 1,099,521.0218 万元1 

注册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法定代表人 郁亮 

成立时间 1984 年 5 月 30 日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香港联交所 

股票简称 万科 A、万科企业 

股票代码 000002.SZ、2202.HK 

电话 0755-25606666 

传真 0755-25531696 

网址 www.vanke.com 

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按深经发审证字第 113 号外贸企业

审定证书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 

（二）发行人业务情况 

公司于 1988 年进入房地产行业，是国内最早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之一，

已拥有 35 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是全国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商。按 2022 年全年销

售金额计，公司在 24 个城市位列第一，在 11 个城市排名第二，在 9 个城市排名

第三。 

报告期各期，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亿元 

项目 
2023年1-3月
/2023.03.31 

2022 年度
/2022.12.31 

2021 年度
/2021.12.31 

2020 年度
/2020.12.31 

在建项目总计容建筑面

积 
8,042.8 8,260.1 10,367.0 10,787.6 

合同销售面积 625.7  2,630.0 3,807.8 4,667.5 

 
1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11,930,709,471 股，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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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1-3月
/2023.03.31 

2022 年度
/2022.12.31 

2021 年度
/2021.12.31 

2020 年度
/2020.12.31 

合同销售金额 1,013.8 4,169.7 6,277.8 7,041.5 

开工面积 590.0 1,568.2 3,265.3 3,960.4 

竣工面积 344.1 3,629.1 3,571.4 3,381.7 

2020 年，公司合同销售面积为 4,667.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5%；合同销

售金额为 7,041.5 亿元，同比增长 11.6%。2021 年，公司合同销售面积为 3,807.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4%；合同销售金额为 6,277.8 亿元，同比下降 10.8%。

2022 年，公司合同销售面积为 2,630.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0.93%；合同销售金

额为 4,169.7 亿元，同比下降 33.58%。2023 年 1-3 月，公司合同销售面积为 625.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合同销售金额为 1,013.8 亿元，同比下降 4.8%。 

公司拥有可以满足持续发展需要的项目资源。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

在建项目和规划中项目的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11,584.5 万平方米。其中在建项目总

计容建筑面积约 8,042.8 万平方米，按万科权益计算的计容建筑面积约 5,097.6 万

平方米；规划中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3,541.7 万平方米，按万科权益计算的计

容建筑面积约 2,252.1 万平方米。此外，公司还参与了一批旧城改造项目，按当

前规划条件，总计容建筑面积合计约 383.8 万平方米。 

报告期各期，公司按区域划分的合约销售面积及合约销售金额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亿元 

区域 
合同销售面积 合同销售金额 

面积 占比 金额 占比 

2022 年度 

南方区域 453.4 17.2% 1,039.0 24.9% 

上海区域 685.7 26.0% 1,363.5 32.7% 

北京区域 474.0 18.0% 570.3 13.7% 

东北区域 234.3 8.9% 200.2 4.8% 

华中区域 282.8 10.8% 396.3 9.5% 

西南区域 233.4 8.9% 271.9 6.5% 

西北区域 262.1 10.0% 273.6 6.6% 

其他 4.3 0.2% 54.9 1.3% 

合计 2,630.0 100.0% 4,169.7 100.0%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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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合同销售面积 合同销售金额 

面积 占比 金额 占比 

南方区域 628.3 16.5% 1,450.3 23.1% 

上海区域 1,093.3 28.7% 2,244.8 35.7% 

北京区域 716.2 18.8% 920.2 14.7% 

东北区域 319.4 8.4% 295.6 4.7% 

华中区域 278.0 7.3% 390.2 6.2% 

西南区域 477.2 12.5% 625.2 10.0% 

西北区域 289.3 7.6% 278.6 4.4% 

其他 6.1 0.2% 72.9 1.2% 

合计 3,807.8 100.0% 6,277.8 100.0% 

2020 年度 

南方区域 833.0 17.9% 1,502.0 21.3% 

上海区域 1,249.1 26.8% 2,377.3 33.8% 

北方区域 1,191.0 25.5% 1,501.7 21.3% 

中西部区域 928.7 19.9% 1,153.7 16.4% 

西北区域 462.1 9.9% 464.0 6.6% 

其他 3.6 0.1% 42.8 0.6% 

合计 4,667.5 100.0% 7,041.5 100.0% 

注：1、2020 年，公司分为 5 大管理区域，其中，南方区域包括深圳市、广州市、清远市、

东莞市、惠州市、佛山市、珠海市、中山市、厦门市、福州市、漳州市、泉州市、三亚市、

南宁市、长沙市、江门市、柳州市；上海区域包括上海市、杭州市、嘉兴市、苏州市、昆山

市、无锡市、南京市、南昌市、宁波市、合肥市、扬州市、温州市、芜湖市、徐州市、宿迁

市、南通市、镇江市、常州市、盐城市、绍兴市、金华市、泰州市、台州市；北方区域包括

北京市、秦皇岛市、天津市、沈阳市、抚顺市、大连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吉林市、青岛

市、济南市、烟台市、太原市、晋中市、唐山市、鞍山市、石家庄市、淄博市、威海市、包

头市、临沂市、潍坊市、张家口市、营口市、盘锦市、保定市、廊坊市；中西部区域包括成

都市、南充市、武汉市、宜昌市、郑州市、重庆市、贵阳市、鄂州市、昆明市、玉溪市、大

理白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眉山市、周口市、西昌市；西北区域包括：西安市、

乌鲁木齐市、兰州市、银川市、西宁市、咸阳市、渭南市；其他包括：中国香港、纽约、旧

金山、伦敦、西雅图； 

2、由于业务管理需要，公司于 2021 年起将 5 大管理区域进一步梳理为 7 大管理区域，其中，

北京区域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天津市；东北区域包括辽宁省、黑龙江省、

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华中区域包括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南方区域包括广

东省、福建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区域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西北区域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区域包

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其他包括：中国香港、纽约、旧金山、伦敦、西雅图。 

（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公司的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其中，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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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均引自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101136 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202191 号

和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30261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3 年 1-3 月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额 175,712,444.42 193,863,812.87 186,917,709.40 

负债总额 135,213,293.78 154,586,535.22 151,933,262.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499,150.64 39,277,277.65 34,984,447.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269,134.22 23,595,313.42 22,451,095.27 

少数股东权益 16,230,016.42 15,681,964.23 12,533,352.06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0,383,836.74 45,279,777.40 41,911,167.77 

营业成本 40,531,928.70 35,397,713.80 29,654,068.80 

利润总额 5,222,263.12 5,222,263.12 7,967,575.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61,777.85 2,252,403.34 4,151,554.49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044.95 411,316.09 5,318,802.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3,027.12 -2,628,078.62 579,706.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891.89 -2,310,376.75 -3,250,425.9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8,378.90 -4,495,392.04 2,592,372.82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12.31 

/2022 年度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31 1.22 1.17 

速动比率（倍） 0.47 0.40 0.41 

资产负债率（合并）（%） 76.95 79.74 81.2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8.42 111.91 162.15 

存货周转率（次） 0.41 0.34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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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12.31 

/2022 年度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毛利率（%） 19.55 21.82 2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8 9.78 2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5 1.94 3.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5 1.94 3.62 

5、2023 年 3 月末/1-3 月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3.31/2023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174,307,859.45 

负债总额 134,557,273.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750,585.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601,229.60 

少数股东权益 15,149,356.23 

营业收入 6,847,400.74 

营业利润 409,113.22 

利润总额 423,172.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4,58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0,130.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01.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999.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8,542.39 

（四）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营稳定性及未来发展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

素 

（1）房地产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紧密相联、息息相关，受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为明显。由于房地产行业政策将影响市场的总体供求关系、

产品供应结构等，并可能使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产生较大的波动。如果公司不能适

应房地产行业政策的变化，则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2）金融政策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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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金融政策密切相关。一方面，资金是影响房地产企业做

大做强的关键因素之一，房地产企业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需要较多的开发资金来支

撑项目的运营；另一方面，购房按揭贷款政策的变化对我国消费者购房决策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因此，金融政策的变化和实施效果可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3）土地政策变化的风险 

土地是房地产开发必不可少的资源，也是房地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近

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规范土地市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推进，土地的供给可能越来越紧张。如果未来国家的土地供应政策、土地

供应结构、土地使用政策等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不能及时获得项目开发所需的土

地，将对包括公司在内的所有房地产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房地产行业税收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市场的供需形势，从而对公司的盈利

和现金流产生明显影响。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税收调控措施涉及土地持

有、开发、转让和个人二手房转让等多个方面。如果国家进一步提高相关税费标

准或对个人在房产的持有环节进行征税，将对房地产市场和公司产品销售造成不

利影响。 

（5）房屋拆迁政策变化的风险 

伴随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各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张，旧城改造成为土地供应

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公司在全国积极参与了多个城市更新改造类项目，承担了

部分项目的房屋拆迁及回迁安置工作。由于相关房屋拆迁及回迁补偿方案需由公

司、地方政府及被拆迁方共同协商确定，且如果房屋拆迁及补偿政策发生变化，

将可能出现项目拆迁成本上升、项目进度延缓等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房地产项目

收益水平。综上，房屋拆迁政策对城市更新项目影响重大，公司可能面临各地房

屋拆迁政策的变化风险。 

（6）项目开发风险 

虽然公司实行严格的供应商评审和工程变更管控机制，完善施工安全保障措

施，设置明确的考核指标，积极进行产品创新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客户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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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多业态的产品设计、复杂的施工环境以及建筑工期的要求，公司要做到严

守质量，严控成本，按时且安全地完成项目开发目标，仍可能会因建筑材料的供

应不及时、施工人员的劳动熟练度不足、劳资纠纷、安全意外事故、自然灾害、

恶劣气候等因素，带来对工程进度、项目成本、房屋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

不利影响，使公司面临经营业绩不能达成和声誉受损的风险。 

（7）资金投入及资金周转风险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融资环境持续收紧，2022 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大量房

企面临债务偿还风险，对市场信心造成较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恶化，

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公司坚持以现金流为基础、以客

户为中心开展业务，始终以打造客户愿意购买的高性价比的产品为追求目标，并

不断拓展与业务模式相匹配的投融资渠道，坚持着“量入为出”的基本经营原则，

且公司已持续多年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并持续保持着较为充足的货币资金和较低

的净负债率水平，但公司的主营业务决定了公司具有资金投入规模大、投资回收

周期较长的特点，存在资金投入压力和资金周转风险。 

（8）资产负债率较高、有息负债规模较大的风险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6.95%，有息负债总额为 3,141.1

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为 645.2 亿元，资产负债率较高，有息负债规

模较大。尽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372.1 亿元，但若未来

行业形势或金融市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但较大规模的有息负债总额仍将使公司

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和偿债压力，从而使公司业务经营活动受到不利影响。 

（9）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和物业服务，存货主要由已完

工开发产品、在建开发产品、拟开发产品构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存货净额为 9,070.57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51.62%；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存货净额为 8,777.09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50.35%，公司存货规模及占比

相对较高。若未来房地产行业不景气，项目开发遇阻，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损失

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10）业绩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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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公司的毛利率分别为 29.25%、21.82%

及 19.55%，净利率分别为 14.15%、8.41%及 7.45%，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415.16 亿元、225.24 亿元及 226.18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402.38 亿元、223.82 亿元及 197.62 亿元。

2022 年 1-3 月及 2023 年 1-3 月，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18.87%及 15.45%，净利率分

别为 4.45%、4.14%，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4.29 亿元及

14.4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0.93 亿

元及 6.46 亿元。公司的盈利指标呈现一定程度上的下滑，主要系：1、受房地产

政策调控影响，需求释放缓慢而供应竞争加剧，导致结算均价略有下降；2、土

地市场竞争激烈，结算项目地价占售价比上升；3、受宏观经济影响，原材料的

价格上涨导致整体建安成本提升所致。公司业绩受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变化、上

游土地供应、下游客户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生波动，公司业绩可能存在下滑

的风险。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 5,318,802.22 万元、411,316.09 万元和 275,044.95 万元；2022 年 1-3 月及 2023

年 1-3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25,918.99 万元及

700,130.05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存在一定波动。若未来公司在项目拓展、

开发节奏和销售回款之间无法形成较好的匹配，则可能导致公司将面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风险。 

2、可能导致本次发行失败或募集资金不足的因素 

（1）审批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

册决定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批复、同意注册以及获得批复和同意注册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 

（2）发行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尚未确

定发行对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受证券市场整体波动、公司股票价格走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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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故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存在不能足额募集资金的风险。 

（3）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价格除受公司当前业绩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国际政

治、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或法律变化、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股票供求关

系、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其他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将给投资者

带来风险，同时也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额。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

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3、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或实施效果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 11 个房地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募投

项目均与公司主业紧密相连，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符合行业发

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虽然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募投项目具体的

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自然灾害、政策及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资金不能如期到位等外部因素，以及项目组织管理能力不足、施工及交付

进度受阻等内部因素。若公司无法针对上述突发情形进行合理预警、及时应对，

则可能导致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或实施效果受到一定不利影响。 

4、其他经营风险 

（1）土地、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升风险 

土地和建材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房地产开发成本。由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周

期较长，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劳动力工资等生产要素价

格的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的开发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2）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连续多年保持中国房地产行业龙头地位。但近年来，国内多家大型房地

产开发企业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快速提高，房地产企业在品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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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人才、拓展土地等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如公司不能很好地应对市场竞

争，则公司未来将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 

（3）新业务风险 

公司围绕“城市建设服务商”的发展战略，在物流仓储、租赁住宅、商业开

发与运营等业务等领域积极为客户提供美好生活的多样化产品与服务。 

不同类型的新业务推进过程中，公司在业务选择、运作管理、资源分配、评

估考核、人员激励等方面都面临新的要求。针对各项新业务，公司围绕新业务的

核心逻辑及自身能力，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提升新业务的管控水平和经营能力，

但仍可能面临新业务经营能力和回报能力不能得以有效提升的风险。 

（4）人才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持续推进，公司团队管理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面对不断变化

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地产行业对年轻员工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公司在优秀人才吸

引上面临较大挑战。尽管公司已经制定了人才培育一盘棋工作计划，并围绕基层

服务力提升、专业力培训、奋斗者发掘开展了系列工作，但若公司不能制定合理

的人力资源政策、及时引进并留住优质人才，则可能面临人力资源和能力储备面

临摊薄、无法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的风险。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公司将在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

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在规定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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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

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

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申请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与主承销商按照相关规定协商确定。若

发行时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另有规定的，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

调整。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

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发行底价”，按“进

一法”保留两位小数）。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

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在前述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申请经

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公司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在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协商确定。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结果出

现不足 1 股的，尾数应向下取整，对于不足 1 股部分的对价，在认购总价款中自

动扣除），且不超过 110,000 万股（含本数）。若公司股票在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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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其他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数量及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申请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后，在上述发行数量上限范围内，由公司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

的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

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对上述发行数量有所调整，以其同意注册的数据为准。 

（六）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亿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1 中山金域国际 293,443 125,000 

2 广州金茂万科魅力之城 934,635 80,000 

3 珠海海上城市 404,226 50,000 

4 杭州星图光年轩 542,549 70,000 

5 郑州翠湾中城 396,187 130,000 

6 郑州未来时光 236,130 70,000 

7 重庆星光天空之城 220,670 100,000 

8 成都菁蓉都会 171,063 85,000 

9 西安万科东望 646,644 120,000 

10 长春溪望荟 233,268 90,000 

11 鞍山高新万科城 457,286 130,000 

12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 450,000 

合计 4,986,100 1,500,000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

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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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情况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以置换。 

（七）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认购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

守《公司法》《证券法》和《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份比例共享。 

（九）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十）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三、保荐代表人、项目协办人及其它项目组成员情况 

中信证券指定张天亮、饶远二人作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代表人；指定聂司桐作为本次发行的项目协办人；

指定宋奕欣、左逸夫、袁苏欣、程柏祥、吴其霖为项目组成员。 

（一）项目保荐代表人主要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张天亮，男，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8050004。负责或参与的

项目包括：东方嘉盛 IPO 项目、中天精装 IPO 项目、韵达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

九丰能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张天亮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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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饶远，男，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2030002。负责或参与的项

目包括：中国出版 IPO 项目、连云港非公开发行项目等。饶远先生在保荐业务执

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二）项目协办人主要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聂司桐，男，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2030002。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中

国能建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项目、大连港换股吸收合并营口港项目、中国通号

IPO 项目、中国外运换股吸收合并外运发展项目等。 

（三）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的联系地址和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电话：010-60838767。 

四、保荐人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利害关系及主要业

务往来情况 

（一）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本保荐人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本保荐人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 26,935,822 股，信用融券专户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 45,900 股，资产管理

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 4,194,491 股；本保荐人全资子公司持有发行

人 A 股股票 4,773,900 股、H 股股票 8,015,200 股；本保荐人控股子公司华夏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 83,549,527 股、H 股股票 313,240 股。本保

荐人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

127,828,080 股股票，占发行人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的 1.07%。中信证券

或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股份总计不超过发行人股份的 5%。 

本保荐人买卖发行人股票的自营业务账户，为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 ETF、

LOF、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以及依法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事先

约定性质的交易及做市交易，根据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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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该类自营业务账户可以不受到限制清单的限制。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

自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本保荐人及发行人均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除

可能存在少量、正常的二级市场证券投资外，发行人或其重要关联方未持有中信

证券或其重要关联方股份。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本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本保荐人及发行人均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本保荐人的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异于正常商业

条件的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人承诺事项 

（一）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

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二）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

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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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五）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

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六）保荐人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七）保荐人保证本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保荐人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九）保荐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采取的监管措施。 

（十）保荐人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

规定，自愿接受深交所的自律监管。 

六、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

议案，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在深交所网站公告。 

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并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相关事项的议案，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在深交所网站公告。 

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更新后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在深交所网站公告。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2022 年 3 月 9 日

在深交所网站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                       上市保荐书 

3-3-1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综上所述，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经过了合法有效的决策

程序，且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保荐人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期限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 1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二、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

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方交易管理

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

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涉及

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

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三、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

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四、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相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

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保荐人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结论 

作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

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规定，由项目组对发行人进行了充

分的尽职调查，并由内核小组进行了集体评审，在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

人会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发行人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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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

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发行将有助于公司实现业务发展

目标，推进业务发展战略。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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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天亮 年    月    日 

   

 饶  远 年    月    日 

项目协办人：   

 聂司桐 年    月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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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内核负责人：   

 朱  洁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负责人：   

 马  尧 年    月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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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年    月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目  录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业务情况
	（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
	2、合并利润表
	3、合并现金流量表
	4、主要财务指标
	5、2023年3月末/1-3月主要财务数据

	（四）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营稳定性及未来发展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
	2、可能导致本次发行失败或募集资金不足的因素
	3、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或实施效果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
	4、其他经营风险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五）发行数量
	（六）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七）限售期
	（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九）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决议有效期
	（十）上市地点

	三、保荐代表人、项目协办人及其它项目组成员情况
	（一）项目保荐代表人主要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二）项目协办人主要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三）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的联系地址和方式

	四、保荐人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利害关系及主要业务往来情况
	（一）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人承诺事项
	六、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人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八、保荐人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结论


